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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证明两家企业存在关联关系 工龄不能连续计算

□本报记者 赵新政

编辑同志：
我的同事郭某入职后 ，

一直以各种借口不与公司签
订书面劳动合同。 现在， 半
年过去了。 见公司逼得紧，
自己实在无理由拖延下去
了， 郭某一边辞职， 一边向
公司索要没有签订书面劳动
合同的二倍工资。

经查， 郭某此前以同样
的方式先后向4家用人单位
索要过二倍工资， 且都是半
年一次。 请问： 公司能否拒
绝郭某的要求？

读者： 林丹丹

林丹丹读者：
公司有权拒绝郭某的要

求。
《劳动合同法 》 第十

条、 第八十二条分别规定：
“建立劳动关系， 应当订立
书面劳动合同。 已建立劳动
关系， 未同时订立书面劳动
合同的， 应当自用工之日起
一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
同。” “用人单位自用工之
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
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
的， 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
二倍的工资。 用人单位违反
本法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
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自应
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
倍的工资。”

上述规定表明， 用人单
位和劳动者应当及时订立书
面劳动合同， 规范双方的权
利义务。 但是， 如果劳动者
故意不与用人单位签订书
面 劳动合同 ， 甚至是 “职
业碰瓷” 则不能适用 支 付
二倍的工资规定。 其理由
如下：

一方面， 从立法本意上
看， 《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
二条设定二倍工资惩罚制度
的目的， 在于督促用人单位
和劳动者签订书面劳动合
同， 减少事实劳动关系， 而
非故意留下漏洞， 给目的不
纯的劳动者可乘之机。

另一方面 ， 从动机上
看， 郭某具有主观恶意。 郭
某按每半年一次的频率， 向
用人单位索要未签订书面劳
动合同的二倍工资， 该行为
表明郭某知晓、 熟悉事关二
倍工资的法律规定 ， 具备
“职业碰瓷” 的特征。 其进
入公司工作， 只是为了获得
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二倍
工资， 而非建立、 维持稳定
的劳动关系。 更何况郭某想
方设法回避、 拖延与公司签
订书面劳动合同， 本身具有
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导致不
能 签订书面劳动合同的结
果， 却希望该结果发生的故
意心态。

再一方面， 从社会效果
上看， 让郭某获益等同于鼓
励违背诚实信用原则。 诚实
信用是 《劳动合同法》 第三
条确认的基本原则之一， 它
要求人们在劳动合同的签
订、 履行过程中， 应当讲诚
实、 守信用， 正当行使权利
和履行义务。 郭某为了一己
之私， 企图通过碰瓷的方式
损害公司利益而让自己受
益， 无疑与之相违。

廖春梅 法官

员工故意不签合同
不得索要二倍工资

离职后入职新单位
新单位倒闭又回归

庞智高今年57岁。2003年9月
1日，他进入北京一家生物科技公
司(以下简称“生物科技公司”)当
钳工 。5年后的2008年12月24日 ，
生物科技公司与他签订协商解除
劳动合同协议书， 约定向他支付
25002元离职经济补偿金。 此后，
他到一家制药企业工作。 对这次
工作变动， 庞智高说是生物科技
公司安排的，但该公司不认可。

2008年12月25日， 该制药企
业与庞智高签订劳动合同， 约定
合同期限为2009年1月4日至2012
年1月3日， 庞智高担任客服服务
工程师一职 。 该合同期限届满
后， 双方又续签了合同。 此后，
该制药企业倒闭， 将剩余资产全
部转让给生物科技公司， 包括庞
智高在内的部分员工重新回到生
物科技公司工作。

2015年8月14日 ， 该制药企
业、 生物科技公司与庞智高签订
协议， 约定自即日起制药企业与
庞智高解除劳动合同， 并与生物
科技公司签订劳动合同， 庞智高
的劳动报酬、 社会保险和住房公
积金的缴纳不中断。 同时， 生物
科技公司承诺庞智高在制药企业
的工作年限合并计算为其在生物
科技公司的工作年限。 此后， 生
物科技公司与庞智高签订了期限
为2015年8月14日至2016年1月3
日的劳动合同。 该合同期限届满
后， 双方又进行了续签。

2019年5月21日 ， 生物科技
公司向庞智高出具解除劳动合同
通知书。 通知的内容是： 庞智高
的入职时间为2015年8月14日 ，
劳动关系解除日为2019年5月21
日， 生物科技公司一次性支付庞
智高10.5个月工资即78634.34元
作为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庞智高认为， 他从入职到被
派往制药企业工作， 再从制药企
业返回生物科技公司工作， 至离

职时已连续在生物科技公司超过
15年， 且其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
足5年， 生物科技公司不应当将
其裁员。 为此， 他曾申请劳动仲
裁， 要求保留劳动关系或由生物
科技公司向他支付违法解除劳动
合同赔偿金221026.56元。 可是，
仲裁裁决驳回了他的请求。

工龄计算发生中断
公司可以依法裁员

庞智高不服仲裁裁决， 向一
审法院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庭审时， 生物科技
公司向法院提交了生物科技公司
工会决议、 裁减人员方案说明和
人社局出具的 《收悉证明》， 以
此证明生物科技公司裁员经过了
相应程序。

经询问， 庞智高称之所以认
为他在生物科技公司的工作年限
应从2003年9月1日起算， 是因为
他到制药企业工作是生物科技公
司的安排， 且生物科技公司与该
制药企业是关联公司。

为证明上述两家公司系关联
公司， 庞智高提交了落款日期为
2014年8月6日的 《企业简介》 复
印件， 该证据显示， 生物科技公
司将其开发的肿瘤治疗机生产线
分立 （包括所有涉及的全部人、
财、物全部）为制药企业，落款处
为制药企业的公章。此外，还提交
了落款为2014年8月8日的《证明》
复印件，其内容为：生物科技公司
将其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肿瘤治
疗机生产线分立（包括有关的人、
财、物）为制药企业，但产品到产
权等都归生物科技公司所有，落
款处有生物科技公司的公章。

生物科技公司称《企业简介》
《证明》没有原件，对其真实性和
证明目的均不认可。此外，生物科
技公司提交企业登记信息， 证明
制 药 企 业 系 一 家 香 港 企 业 设
立 ，与生物科技公司无关。

一审法院认为， 本案的争议
焦点为生物科技公司与庞智高解

除劳动合同是否系违法解除。
依据 《劳动合同法》 第41条

规定， 生物科技公司裁员时向工
会提交了方案并得到工会同意 ，
后又向劳动部门提供了相关材
料， 因此， 可以认定生物科技公
司的裁员行为合法。

关于庞智高在生物科技公司
的工作年限， 相关证据显示， 他
入职生物科技公司后曾在2008年
12月24日签订协商解除劳动合同
协议， 生物科技公司支付了经济
补偿金。 此后， 他虽主张系生物
科技公司安排他到制药企业工作
且两单位为关联公司， 但证据不
足， 法院不予采信， 同时认定双
方之间的劳动关系于2008年12月
30日已终止。

庞智高于2009年1月4日入职
制药企业， 其与制药企业建立了
劳动关系。 后制药企业倒闭将剩
余资产转让给生物科技公司时，
其部分员工到生物科技公司工
作， 庞智高于2015年8月14日再
次与生物科技公司签订劳动合
同。 生物科技公司与其在2019年
5月21日解除劳动合同时， 从其
入职制药企业的时间起算工作年
限并无不当， 故对于庞智高主张
的其在生物科技公司工作年限超
过15年的意见， 法院不予采信。

鉴于生物科技公司裁员履行
了相应程序， 且已向庞智高支付
了离职补偿， 在其不属于连续工
作15年员工的情况下， 一审法院
认定生物科技公司不构成违法解
除劳动关系， 遂判决驳回庞智高
的全部诉讼请求。

无法证明关联关系
法院驳回员工请求

庞智高不服一审法院判决，
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

二审期间， 庞智高申请调取
2009年1月生物科技公司将部分
员工的保险集体转入到制药企业
的人员名单，调取制药企业《关于
委托生产问题情况说明复印件》

《生物科技公司关于委托生产问
题情况说明复印件》，并申请法庭
责令生物科技公司出示一审时他
提交的《证明》《企业简介》原件。

二审法院认为， 本案的争议
焦点在于庞智高在生物科技公司
和制药企业工作， 是否属于用人
单位及其关联企业与劳动者轮流
订立劳动合同的情形。 关联企业
是指在法律上相互独立， 但在资
金、 经营、 购销等方面存在着直
接或间接拥有或控制关系， 直接
或间接地同为第三者所控制或拥
有、 其他在利益上具有关联关系
的公司、 企业、 其他经济组织。
从表象上来看， 一般彼此间具有
相同的股东， 或者相同相近的名
称，或者有统一的经营管理。庞智
高主张生物科技公司和制药企业
系关联企业， 但其提交的证据，
不足以证明两单位存在上述关
系。 经核查， 亦未发现两家单位
存在直接或间接的拥有或控制、
具有统一经营管理等关联关系。

关于庞智高申请调取的证
据， 因委托生产与企业存在关联
关系有较大区别， 即使生物科技
公司与制药企业确实存在委托生
产关系， 也不能说明两家单位系
关联企业。 同理， 员工离职后加
入新企业， 亦不足以证明上述内
容。 因此， 对庞智高调取证据的
申请， 二审法院不予准许。

关于庞智高要求生物科技公
司提交《证明》 《企业简介》 原
件， 因两份证据系庞智高提交，
庞智高对于己方提供的证据， 不
能提供原件， 应当承担举证不能
的后果。 庞智高要求生物科技公
司提交原件的请求， 缺乏法律依
据， 法院不予支持。

因现有证据无法证明两家企
业存在关联关系， 庞智高先后在
两家企业工作不属于用人单位及
其关联企业与劳动者轮流订立劳
动合同的情形。 鉴于原审认定事
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二审法院
终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常律师：
您好！
我入职已经六个月， 公司

没有与我签订劳动合同， 我可
以要求公司支付应签未签劳动
合同的双倍工资吗？

谢谢您的答复。

答 ： 根据 《劳动合同法 》

第八十二条的规定， 用人单位
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
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
合同的， 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
付二倍的工资。

据此， 您入职六个月单位
没有与您签署劳动合同， 可以
主张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
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您订
立 书 面 劳 动 合 同 期 间 的双倍

工资。

法条链接：

《劳动合同法》
第八十二条 用人单位自

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
年未与劳动者 订 立 书 面 劳 动
合同的， 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
付二倍的工资。

入职一月后未签合同应支付二倍工资

员工状告公司违法裁员败诉
《劳动合同法》 第42条规定： 劳动者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15年， 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 用

人单位不得依照本法第40条、 第41条的规定解除劳动合同。 也就是说， 当员工满足上述条件时， 用人单
位不得以其患病、 不胜任工作、 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等原因与其解除劳动合同， 包括经济性裁员。

庞智高 （化名） 是在一家生物科技公司工作5年后到另外一家企业工作的。 不料， 该企业经营7年就
倒闭了。 于是， 他再次回到生物科技公司工作。 3年后的2019年5月， 生物科技公司决定与他解除劳动关
系。 他认为自己这些年一直在生物科技公司工作， 累计工龄超过15年， 且离退休年龄只有4年时间， 因
此， 要求保留劳动关系或给予其连续工作15年的经济赔偿。

生物科技公司辩称，其与另外一家企业不存在关联关系，二者不存在轮流与庞智高订立劳动合同的情
形。 因此，不同意庞智高的要求。 10月26日，二审法院以证据不足为由，终审判决驳回他的全部诉讼请求。


